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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9 月党支部工作提示

机关各党支部：

依据机关党委 2025 年工作要点及近期学校工作部署，

现就各党支部 9 月应开展的各项工作提示如下：

1.开展党支部 9 月组织生活

各支部 9 月组织生活和主题党日可以结合以下专题开

展：

（1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

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等活动上的重要讲话精神。

（2）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。学习领会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，传达学习中

央、市委、校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。要组织

支部党员学习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《整治形

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》和上海市《关于全面规范本市

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购买服务工作的通知》等规定，举一反

三，健全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。要保持严的

作风、实的态度，慎终如始、善作善成，抓紧做好学习教育

总结收尾各项工作（相关提示另行通知）。要按照市委部署

和学校要求，认真开展“学思想、强作风、建新功”活动。

要求：

（1）各支部及时召开支委会，部署党支部 9 月组织生

活安排，并将党支部 9 月组织生活备案表电子版及时报送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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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党委邮箱：jgdw@lixin.edu.cn。

（2）各支部严格落实党内法规对组织生活频次、内容、

程序等作出的规定。党员大会一般每季度召开 1 次；支委会

一般每月召开 1 次，根据需要可随时召开；党小组会一般每

月召开 1 次；主题党日要每月相对固定 1 天开展；党课一般

每季度一次，支部书记必须上党课。

（3）各支部 9 月组织生活记录记入 2025 年教工党支部

工作记录本中。

（4）各支部 9 月组织生活新闻稿请及时发送机关党委

邮箱，并上传各支部党务公开网。

2.推进单位（部门）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

机关各单位（部门）9 月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可以围绕以

下主题开展：

（1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特岗教师代表的回信精

神。

（2）学习党委书记解超、校长杨力在学校 2025 年秋季

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。

（3）学习习近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

重要思想，开展宗教政策法规专题教育。该项工作请于 9 月

30 日之前完成，相关学习材料请于 9 月 15 日（周一）之前

到上川路校区行政楼 407A 领取。

要求：

机关各单位（部门）要对每次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活动

mailto:jgdw@lixin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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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记录，包括出勤情况、学习内容、讨论交流情况等。记

录本按月及时做好记录。

3.做好“问题、责任、项目”三张清单中期推进工作

（1）清单内容调整。“问题清单”原则上不作调整，

确保问题整改不断档、不反弹。“责任清单”结合新聘（含

挂职）干部的工作职责和班子分工重新调整，确保责任链条

无缝衔接、闭环落实。“项目清单”原则上措施不作删减、

归并，确需优化的，须在原措施基础上细化和拓展。对因机

构调整后部分党支部所辖单位（部门）变化的情况，要依据

问题查摆源头及职责划转的实际情况，“溯源分流、归口整

改”，确保整改任务不落空、不断档。新调整的“三张清单”

请于 9 月 24 日（周三）前发送机关党委邮箱备案。

（2）开展进度自查。请于 10 月中旬前召开支委（扩大）

会议对“三张清单”中期推进情况予以研究，对推进中存在

的问题予以讨论，确保问题整改方向不偏、标准不降、力度

不减、取得实效。会议记录在支部记录本中。

4.深入推进机关作风建设

落实校党委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关工作作风建设的意见

（修订）》精神，组织部门职工学习《机关单位作风建设考

核实施办法》（立信会计金融党机[2025]1 号），落实“首

问负责制”“限时办结制”“服务承诺制”“一线工作制”

“一点办结制”要求，及时修订“午间轮休制”工作安排并

在部门网页上公布，接受机关作风督察员监督。组织开展“我

为群众办实事”活动，切实为学院、师生办实事、解难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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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做好相关活动记录。认真整治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积极

为基层减负。

5.开展上海干部在线学习

参加 2025 年上海干部在线学习的学员登录上海干部在

线学习平台：https://www.shgb.gov.cn。或手机 APP 学习

（iPhone 不可用）及时参加网络培训。要求：

①学习时间：2025 年 4 月至 11 月 30 日。

②11 月底前在“上海干部在线学习”完成不低于 50 学

时的学习任务，其中至少完成一个重点专题班学习。

6.做好其他工作

（1）各党支部交纳 2025 年 7 月、8 月党费。9 月 19 日

（周五）前通过支付宝扫码交纳党费。《党支部交纳党费简

明表》纸质签字版每月一式一份（A4 纸）报送机关党委（上

川路校区行政楼 407A）。

（2）各党支部做好党员关系转接工作，提醒转入、转

出党员到党委组织部转接组织关系。

（3）党员及领导干部应通过学习强国、上海干部在线

等学习平台进行思想理论学习。

附：党费交纳方式

扫下图支付宝扫码转账，并备注︰XX 党支部 X 月党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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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党委

2025 年 9 月 11 日


